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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年报问询函 

 

创业板年报问询函【2021】第 103 号 

 

 

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0 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. 2020 年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.55 亿元，较上年同期增长 6.65%；

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3万元，较上年同期下降 85.67%，

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-259.55 万元，

较上年同期下降 147.75%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事项： 

（1）请你公司结合行业发展状况、竞争格局、上游采购成本及

下游终端需求的变化情况及发展趋势，主要产品销量、售价及毛利率

变化、产品结构变化、折旧及期间费用、非经常性损益等因素，说明

2020 年营业收入小幅增长而净利润大幅下降、扣非后净利润亏损的

原因及合理性，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、持续经营

能力是否存在不确定性及具体的应对措施； 

（2）结合你公司向前十大客户及供应商的销售和采购金额及占

比、前十大客户及供应商的新增、退出情况、客户供应商集中度变化

情况，解释说明报告期内业绩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同时向我部报备

近三年前十大客户和供应商名单、对应的交易金额及占比、与公司关

联关系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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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报告期内，你公司新增药品销售收入 623.98 万元，占你公司

收入总额的 2.45%；“其他”业务实现收入 1,010.83 万元，同比增长

520.12%，占你公司收入总额的 3.97%；物流配送业务实现收入

3,880.91 万元，收入同比增长 64.43%但毛利率下滑 19.44 个百分点；

此外，你公司报告期内确认除滴丸剂类和物流配送业务外的其他 10

项类型业务收入合计 2,602.11 万元，占比 10.21%。请你公司补充说

明以下事项： 

（1）报告期内新增的药品销售的业务模式，对应的主要产品或

服务，销售模式是否代理销售，你公司对此业务采用的收入确认政策，

会计处理采用总额法还是净额法，是否与同行业同类业务存在差异，

会计处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，并说明报告期内新增药

品销售业务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属于偶发性和临时性业务，是否属

于与主营业务无关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业务收入，你公司未在营业收

入对相关收入进行扣除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2）报告期内除滴丸剂类和物流配送业务外的其他 10 项类型业

务的业务模式、具体产品、毛利率、收入确认政策、结算模式、业务

区域、业务风险及防范措施、同行业情况，逐项说明报告期内收入、

毛利率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相关业务的客户或供应商是否与你公司、

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持股 5%以上股东及其关联方存

在关联关系、合作渊源或业务、资金往来；是否属于与主营业务无关

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业务收入，你公司未在营业收入对相关收入进行

扣除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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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请说明物流配送业务和“其他”业务的收入确认政策，会

计处理采用总额法还是净额法，是否与同行业同类业务收入确认与会

计处理存在差异，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，

并说明报告期内“其他”业务实现收入 1,010.83 万元，同比增长 520.12%

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物流配送业务收入大幅增长但毛利率却大幅下滑的

原因及合理性；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 2019 年 5 月 17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现金收购兰州三元药业

有限责任公司 51%股权的公告》称，你公司与自然人王青川和自然人

宋学梅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和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，你

公司以自有资金 2,448.00 万元收购交易对方合计持有兰州三元药业

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元药业”或“标的公司”）51 %的股权。

交易对方（王青川）承诺标的公司 2019 年度至 2021 年度对应的主营

业务收入分别为不低于 6,000.00万元、8,000.00万元、10,000.00万元，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600.00 万元、800.00 万元、

1,000.00 万元。三元药业 2020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

295.42 万元，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36.93%。你公司披露的《控股子公

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报告》显示，三元药业 2020 年

度未完成当年业绩承诺，主要原因是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正常经营业

务造成了不利影响；同时三元药业践行国企担当，受甘肃药业集团的

委托，承接甘肃省防疫物资的采购、储备与调拨业务，2020 年三元

药业投入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精力，对正常经营业务产生了一定的影



4 

 

响。针对目标公司业绩情况，公司已进行了商誉减值测试，目标公司

经营情况未造成公司商誉减值等情形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疫情对三元药业经营影响的具体表现，

包括但不限于疫情后复工复产情况，疫情导致的主要客户、产品结构、

在手订单、订单获取方式、产品或服务价格、毛利率、结算方式、结

算周期等的变化情况等；说明三元药业 2020 年各季度业绩变化趋势

与疫情发展、与 2019 年业绩变动趋势是否一致，并进一步分析是否

存在其他因素导致三元药业业绩持续下滑；结合产品业务特点、同行

业可比公司等情况说明疫情的影响是否为暂时性因素，如否，请详细

说明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2）请你公司按照《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—商誉减值》的

要求，补充披露上述商誉所在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具体内容，以及

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与方法，包括但不限于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方法、

主要假设及合理理由、关键参数（如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的预测

期营业收入、成本、增长率、稳定期增长率、利润率、预测期等）及

其确定依据等；并结合 2019 年度相关参数及其变动情况，进一步说

明收购三元药业对应形成的商誉是否出现减值迹象，公司未计提商誉

减值准备是否合理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 

4. 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1.77 亿元，占资产总额

的比例为 20.51%，金额较期初余额未发生较大变化。报告期末，账

龄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占比 36.69%，坏账准备余额占应收账款余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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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（以下简称“坏账率”）8.44%。请你公司核查并说明以下事项： 

（1）结合你公司业务拓展情况、新增及存量业务合同的执行期

与结算周期，说明近两年应收账款余额持续维持高位的原因及合理性，

你公司的催收措施及执行情况； 

（2）请说明你公司的信用政策是否发生变化，是否存在放宽信

用政策促进销售的情形，结合报告期内应收账款超过信用期情况、期

后回款情况、同行业可比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、坏账率，说明应收

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、谨慎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 

5. 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 4,290.44 万元，存货跌价

准备期末余额 135.09 万元，占比 3.15%。请你公司说明报告期内存货

金额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列示对各存货项目进行存货减值测试的关

键假设和参数（包括销售价格、销售费率、项目税率等）及其变化情

况、原因，具体减值测试过程，同时结合产品适销情况、同行业可比

上市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等，说明报告期内存货跌价准备计提

金额是否充分、谨慎，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是否能充分反映存货整

体质量和周转适销情况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 

6. 2019 年末和 2020 年末，你公司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下核算对

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宁波华沣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投资

5,220 万元和 200 万元，最近两年未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。请说明

你公司开展上述股权投资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投资目的、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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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、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原因、依

据等，公允价值计量层次，公允价值变动的计算依据及计算过程，相

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，自查并说明相关投资

事项是否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. 2018-2020 年，你公司销售费用分别为 4,726.34 万元、4,561.02

万元和 5,268.82 万元，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23.26%、19.08%和

20.67%，其中市场推广费和差旅费金额及占比较高，请公司补充说明

以下事项： 

（1）报告期内，你公司销售费用 5,268.82 万元，同比增长 15.52%，

而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.65%。请你公司结合费用明细情况，说明销售

费用增长幅度高于营业收入增长幅度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2）结合市场推广费和差旅费的具体性质和内容、金额，具体

科目确认的依据，以及公司报告期内开展的主要会议、宣传活动情况，

包括但不限于举办时间、地点、次数、参会人数、费用、协办单位，

相关签约推广服务商是否具有合法的经营资质及能力等，说明近三年

市场推广费和差旅费金额较高、占比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3）结合产品类别、销售模式、市场策略、市场占有率、销售

费用结构、销售人员数量、平均薪酬以及各项业务开展情况、同行业

销售费用状况、近三年销售费用与营业收入增幅及占比的匹配性等情

况说明你公司近三年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持续保持在 20%左

右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符合行业惯例、具备商业逻辑，与同行业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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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上市公司相比是否存在较大差异，并说明具体原因； 

（4）补充说明你公司近三年市场推广费和差旅费前五名支付对

象的名称、支付的金额及占比，服务的主要内容、协议的主要内容、

涉及费用的会计处理，是否与你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现任及

历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和持股 5%以上股东存在

关联关系； 

（5）说明公司进行市场、学术推广等营销活动及相关费用支出

的申请、审批流程及负责人，相关内控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执行，公

司确保大额销售费用支出的真实性、合规性的措施，并自查是否存在

相关费用支出违规的风险，是否存在带金销售的行为，是否存在商业

贿赂或变相商业贿赂的行为； 

（6）自查并说明是否存在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

垫付资金、承担费用的行为。 

8. 2019 年 7 月，你公司原控股股东西北永新集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永新集团”）将其直接持有你公司 26.10%的股权无偿划转至

同一实际控制人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甘

肃省国资委”）控制的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甘肃国投”），2019 年 9 月，甘肃国投将其直接持有你公司的 26.10%

的股权以 49,722.62 万元转让予同一实际控制人甘肃省国资委控制的

甘肃药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甘肃药投”），作为甘肃国投

对甘肃药投的实缴出资。你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甘肃药投，实际控制

人仍为甘肃省国资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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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梳理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，结合相关企业

历史沿革、资产、人员、主营业务等方面与你公司的关系，业务是否

具有替代性、竞争性，是否有利益冲突，是否在统一市场范围内销售

等，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，充分论证说明是否与你公司构成同业

竞争，如是，请补充说明解决措施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 年 5 月 7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甘肃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 

特此函告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2021 年 4 月 26 日 

 

 


